
杭锦后旗信访局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
建设情况报告

杭锦后旗信访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信访法治化工作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根据相关工作安排，现将信访领域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举措及取得成效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在本年度召开的首次党组会听取我单位关于上一年度法治建设情况汇报，并研究部署2025年法治建设工作，制定《杭锦后旗信访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计划》。我局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制定《杭锦后旗信访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安排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把党内法规列入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2025年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6次，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进行宣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入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推动全局党员干部学法用法，在全局上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二）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完善的法治建设工作体系。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绝对领导，把法治建设纳入信访局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及时督导检查。召开了4次党组成员会议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听取3次法治建设工作汇报，研究解决4个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了3次法治培训，不断提高信访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推动建立健全法治建设工作机制，制定和完善了《杭锦后旗信访局2025年普法责任清单》。召开杭锦后旗信访联席会议5次，研究部署信访法治化及信访领域安全稳定工作。2025年4月召开全旗法规知识与网络信访工作业务培训会，邀请市信访局法规科科长曹海伟、网络信访科科长刘佳佳作专题培训；2025年11月17—21日，旗委党校举办行政事业单位副科级干部任职培训，其间信访局副局长马越作关于信访法治化专题培训，全旗50名新任职副科级干部参训；2025年12月底，召开全旗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暨信访业务专题培训会，由旗信访局局长孟宝、副局长马越作专题培训，全旗各镇（农场）、旗直单位分管信访工作领导、具体工作人员、信访局全体干部共140余人次参加，为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不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切实提高全区信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强化普法宣传，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坚持把普法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积极推动“八五”普法规划落实落地。2025年我单位参加普法活动4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法律知识，解答群众法律咨询400余人次；同时，将普法工作与信访接待工作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法律知识，发放《信访工作条例》《信访工作条例学习百问百答》等宣传材料800余份；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内容，累计阅读达1000余次，全民对《信访工作条例》的知晓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有效促进了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
（四）坚持依法治理，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工作走深走实。一是杭锦后旗四级信访总量共1325件次，同比上升6.08%。从信访形式看，各类走访936件，同比上升42.90%；网上信访329件，同比下降15.21%；来信60件，同比下降70.87%。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责任单位及时受理率均为100%、一次性化解率92.11%。二是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同时将信访代办工作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相结合，全年各镇（农场）排查各类矛盾隐患57件，已化解55件，化解率96.49%；全旗共受理信访代办事项375件，已调解339件、已化解293件。认真组织开展重大活动期间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合理安排全国“两会”九三阅兵、上合峰会期间安保工作，确保了“三个不发生”。三是持续做好重点人员及群体稳控工作，我旗排查出重点信访群体32批，重点信访人员74人，已全部落实五级联包责任。包案领导和稳控责任人员经常到信访人家中开展释法疏导，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其开展帮扶救助工作，现信访人均情况稳定。四是规范信访秩序，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依法规范信访接待、受理、办理流程，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对缠访闹访、以访施压、借访滋事等违法行为，依法打击处理14人，着力破解“以访施压”难题，维护信访秩序，
二、存在问题
（一）法治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当前，我局在开展法治宣传工作中，虽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组织集中接访宣传、利用新媒体平台等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普法推广，但宣传形式仍相对单一，内容针对性不强，对不同群体（如农村留守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的分类施教不足。部分群众对依法信访、依法维权的认知仍停留在“访”而不“法”的层面，越级访、重复访、缠访闹访等现象仍时有发生。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渗透力和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诉访分离工作还有待加强。《信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诉访分离要求，但实际工作中将涉法涉诉事项从普通信访中剥离，引导群众通过司法途径维权仍面临较大阻力。部分群众长期存在“信访不信法”的观念，认为诉讼程序复杂、成本高、执行难，宁愿选择信访寻求“快捷解决”，导致大量本应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涌入信访渠道。部分基层干部对诉访分离政策把握不准，释法说理能力不足，导致群众误解抵触。
（三）基层法治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一些基层干部法治素养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随着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信访工作对基层干部依法办事、依法化解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部分镇（农场）、责任单位信访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人员法治培训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性、常态化的法律知识学习和实务训练，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重稳控、轻法治”“重程序、轻实体”等问题。个别工作人员对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掌握不精准，对诉访分离、法定途径优先等原则理解不深；同时，基层法治人才配备不足，部分单位缺乏懂法律、会调解、善沟通的专业力量，制约了依法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改进方向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普法实效丰富宣传形式。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综合运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栏、宣讲等多种形式，增强宣传吸引力和覆盖面。强化分类施教，聚焦农村留守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制定差异化宣传方案，围绕征地拆迁、劳动保障、农村农业等高频诉求领域，开展“菜单式”“案例式”普法，提升宣传针对性。加强依法信访引导。在接访过程中强化释法说理，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切实减少越级访、重复访、缠访闹访等现象。
[bookmark: _GoBack]（二）扎实推进诉访分离，强化法治导向健全甄别机制。明确涉法涉诉事项识别流程，强化与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移送、反馈、跟踪闭环机制，确保“分得出、接得住、办得实”。强化释法说理。对来访群众耐心讲解诉访分离政策依据和法定救济途径，规范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提供法律咨询指引，帮助群众依法维权，避免因沟通不畅引发误解。通过以案释法增强群众对司法途径的信任，推动形成依法维权的社会共识。
（三）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健全培训机制。继续组织开展系统性、常态化法律知识和实务操作培训，提升相关工作人员法治素养。提升分类处理能力，重点加强对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诉访分离、法定途径优先等政策的解读和实操指导，确保基层干部“会识别、会引导、会办理”。定期开展案卷评查和业务指导，督促责任单位摒弃“重稳控、轻法治”倾向，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聚焦问题整改，强化系统治理，推动信访工作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大局，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杭锦后旗信访局 　　　　
202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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